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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韩丹东

□ 本报实习生 杨蕙嘉

  “今天明明没有收拾打扮，他们怎么还来拍我？”

  小于是北京某高校大三学生，也是一名兼职服装模

特。平时她喜欢关注时尚资讯，愿意尝试多种风格的穿

搭。平日里，她走在街上偶尔会有街拍博主请求合作拍

摄，她认为这是对自己穿搭和时尚感的认可，一般都很乐

意配合。

  但是这一天，她并没有特意打扮，只穿了普通的衬衫

和长裤着急赶路，却依然进入了陌生人的镜头，这让她感

觉有些被冒犯。

  近年来，随着社交媒体、短视频软件的不断发展，街

拍成为很多摄影爱好者所青睐的创作形式。其中有一些

街拍以分享穿搭、时尚资讯为由，实际却存在为吸引流量

等目的拍摄路人的行为。因此，对于短视频街拍侵犯入镜

者隐私权、肖像权等的讨论越来越多。

街拍创作方兴未艾

部分作品偏离初衷

  据了解，街拍本身是一种艺术展现形式，通常用来记

录一些城市人文环境。随着短视频平台的崛起，街拍开始

逐渐大众化、商业化。很多街拍视频博主打着“时尚”“艺

术”的旗帜，实际却是想靠“美女”“性感”等标签吸引

流量。

  《法治日报》记者调查了解到，街拍创作者的蹲拍点

多是北京三里屯、浙江杭州湖滨银泰、四川成都太古里等

年轻人常去的“网红商业街”。一走进这些商业街，就会发

现很多举着“长枪短炮”的街拍创作者，他们会蹲拍一些

具有时尚感的路人，然后将这些照片卖给网络大V，最后

通过短视频平台以图片或者视频的形式发布。

  街拍鼻祖比尔·坎宁汉曾说，“最棒的时尚一向在街

头才能找到”。但记者观察发现，很多“网红街拍”已经偏

离了此初衷。相比时尚穿搭，他们更关注被拍摄者的容貌

和身材。为了吸引流量有些博主还会编写剧本，加重滤

镜，再配上有浓烈营销感的文案。

  采访中，一位曾“被”街拍的女士谈及看过自己街拍

照片后的感受时说：“这个背影根本看不出来是我，我的

身高只有一米六，但拍出来仿佛有一米七。腿拉得很长，

头发的颜色都改变了，总体感觉就是很不真实。”

  街拍创作者的蹲拍过程，也给路人们带来了不少困

扰：一方面会打扰道路正常秩序，另一方面还会营造一种

“时尚焦虑”。小于向记者表示：“当我发现一个人拍我时，

就会发现周围一堆摄像机都在拍，躲避已经来不及，只能

硬着头皮赶紧过去。”也有一些路人反映，成群聚集的街

拍创作者影响了正常道路的秩序。还有个别年轻人对记

者说，如果自己精心打扮出门，路过这些地方却没有被

拍，心里也会有些不平衡。

  据记者了解，成都太古里为保护消费者肖像权，虽然

2019年就颁布了“禁拍令”，以禁止商业使用街拍，但仍有

不少街拍创作者在悄悄举起相机拍摄。

  除了互联网上的街拍视频，一些走进展览馆的“艺术

品”也存在着问题——— 打着艺术的旗号，实质却侵犯他人的权益。前不久，OCAT上海

馆展出了作品《校花》，其作者宋拓用录像机偷录下近5000名女大学生，按照所谓的从

美到丑给每个人标上数字排名，进行播放，在网上引起热议。OCAT上海馆在重新审

视该作品后，最终决定将其撤出展览并闭馆调整。

为了流量不择手段

行为可能构成侵权

  除了一些以街拍为噱头引流的街拍创作者，存在过度营销、聚焦身材、贩卖焦虑

等问题之外，街拍还可能存在侵犯被拍摄者权利的问题。

  今年1月1日正式实施的民法典，对公民肖像权的使用和隐私权的保护作出了明

确规定。其中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丑化、污损，或者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伪造

等方式侵害他人的肖像权。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

像，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未经肖像权人同意，肖像作品权利人不得以发表、复

制、发行、出租、展览等方式使用或者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

  民法典明确，自然人享有隐私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

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隐私是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

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

  关于艺术与创作之间的“边界”，摄影爱好者小孟存在着这样一个疑问：“如果我

的街拍作品不作商用，只是个人摄影作品，会涉及侵权吗？”

  对此，贵州新瑞林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吴旭梦认为，作品是否商用不能成为判断其

是否侵权的依据。判断是否侵权，应根据创作者创作时主观上是否有恶意或不当目

的，以及客观上是否侵犯被拍摄者的合法权益。如作品已经构成侵权或违背公共伦理

秩序、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除了需要下架之外，作品创作者还需要承担民事侵

权责任，包括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消除影响等。若涉及非法买卖公民个人信息或包含

淫秽内容等情况，则还可能涉及刑事犯罪。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说，街拍涉及的法律点很复杂。对于

被拍摄者来说，如果认为自己被侵权时可以主张权利，在对照片发布表示认可时也

可以不主张权利，不主张权利不表示放弃了自己的权利，而是行使权利的一种特殊

形式。

  朱巍认为，对于街拍创作者来说，事先征求被拍摄者的同意是必要的。如果未经

同意，便将街拍影像资料发表、展览甚至作为营利手段，则可能侵犯被拍摄者的人格

权。部分街拍创作者采用较低的机位抓拍女性特殊部位，可能构成性骚扰。一些互动

类型的街拍视频，在不经过被拍摄者允许的前提下进行，不仅会侵犯被拍摄者的肖像

权，还会侵犯其安宁权。如若在拍摄过程中被拍摄者已经明确拒绝入镜，街拍创作者

继续用语言强迫或戏谑他人，严重者可能构成寻衅滋事罪。

街拍作品真假难辨

平台责任不容忽视

  由于现在很多“网红”将街拍作为一种吸粉营销的手段，很多街拍视频是有“预

谋”的，因此平台事前审核难度很大，还是需要通过后续各大平台履行“通知-删除”

规则来维护。

  朱巍向记者说明，这类视频是UGC（用户生成内容）产物，很多街拍实际可能是

有剧本的摆拍。平台在内容发布前分辨是否侵权具有很大难度。但对于平台发布内

容，平台具有“通知-删除”的责任，即当权利人认为网络服务所涉及的作品侵犯自己

的信息网络传播权时，可以向该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交含有特定内容的书面通知，要求

删除该作品或者断开与该作品的链接。同时，展览组织者在采纳作品时，应要求作者

提供作品相关权利声明，如遇到侵权等问题，展览者和创作者需要履行义务将对应作

品下架。

  就平台审核管理，吴旭梦建议，相关部门要对平台开发商进行严格管理，对于明

显过错和重大过错的，按规定给予处罚；平时做好法治宣传，加强平台公司的法律意

识；网监部门可以针对这种现象，给予平台撤掉相关内容的特殊权限。

  如果遇到自己照片未经允许被发布到网络的情况，吴旭梦认为维权应按照以下

几步进行：首先要固定证据，可以通过录视频或寻求公证处帮助将其固定。其次，可以

主动要求平台方或创作方将内容撤掉。如遇对方不配合，则可以选择投诉或向法院提

起诉讼，要求其立即停止侵权以及赔偿损失。

  吴旭梦提醒，在街道上遇到街拍，被拍摄者有权审查拍摄者所拍内容。当被拍摄

者对所拍摄的内容没有质疑时，可以不主张权利。当拍摄内容对被拍摄者造成不良

影响、侵犯个人隐私时，被拍摄者有权要求拍摄者立即删除，如果对方不予配合，必

要时可要求公安机关来处理。如遇对方试图逃跑，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可以对

其进行阻拦。但若形单影只，为保护个人安全，建议将其长相拍下来，以便后续进行

报案维权。

□ 《法治周末》记者 刘希平

  “代购茶颜悦色，全程高铁冷冻保存，多地

都可代购，有兴趣的可以咨询……”

  近日，湖南长沙“网红奶茶”茶颜悦色因被

跨省代购，再次引发各界关注。有网友爆料，有

一些人专门从事代购茶颜悦色奶茶业务，代购

人从长沙通过外卖平台购买奶茶，然后乘坐高

铁往返于浙江杭州等地。奶茶到达外地城市

后，客人通过闪送取货。代购人一趟就可以赚

到数千元。

  7月14日，茶颜悦色在其官方微博对这种

代购现象回应称：“茶颜悦色不支持任何代购

行为，希望代购者停止这种行为，也呼吁消费

者不要代购奶茶。”

  这种跨省代购“网红奶茶”的行为是否违

反相关法律规定，引发公众热议。记者就此进

行了采访。

网红奶茶跨省代购

跑一趟可赚数千元

  茶颜悦色是湖南茶悦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旗下品牌。该公司成立于2015年3月，以茶饮和

甜品为主打。由于在长沙的人气和口碑都很

高，每天购买茶颜悦色奶茶的消费者非常多，

该奶茶成了人气很高的“网红奶茶”。

  但是，这款“网红奶茶”近期却遭遇跨省代

购之困。有媒体披露，在长沙门店售价12元的

茶颜悦色奶茶，通过专人代购，到达杭州客人

手里时价格逼近60元。

  爆料人告诉记者，这些代购人员先通过所

在城市的代购小程序收集整理订单，当订单数

到了一定数量后，他们便开始坐高铁或飞机来

到长沙取货——— 出发前先在外卖上下单，到达

火车站后便联系取货。货到手后立即放入专用

保温箱里，然后返程。尽管路途遥远，时间也

长，但生意依然火爆。

  爆料人称，之前代购每天接单100杯，现在

已经增加到200杯，而且还供不应求，每次往返

利润可达2500元。据介绍，茶颜悦色中的“幽兰

拿铁”和“声声乌龙”分别是16元和15元，代购

到杭州后统一卖到了39元。假如两人坐高铁从

杭州东站到长沙南站来代购，两人坐二等座高

铁票来回就是1620元。如果一趟代购200杯，除

去 人 工、干

冰、泡沫箱、打车等

成本，奶茶一杯可赚23元，

200杯就是4600元，除去车票成

本，两个人可赚2500元。

  记者梳理媒体披露的消息发现，近年来兴

起的代购茶颜悦色奶茶生意，不仅在杭州存

在，在长沙周边的江西南昌、安徽合肥等城市

也曾出现过。其模式都是消费者提前预订，达

到一定数量后，代购人在手机上提前下单，然

后坐高铁去取货，一天来回。

存在食品安全隐患

店家打击代购行为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夏季奶盖类的奶茶

存放时间较短，饮用时须观察奶油是否已经融

化，如果奶油已经融化，会出现略微酸酸的味

道。这种情况下，一般不建议饮用，因为奶茶已

经变质，变质的奶茶中含有大量糖分，容易滋

生细菌。

  由于长距离运输，很难保证奶茶质量，跨

省代购现象的出现，无疑给茶颜悦色奶茶的品

质和声誉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面对日趋增多的跨省代购，茶颜悦色7月

14日在官方微博上回应称，茶颜悦色不支持任

何代购行为，希望代购者停止这种行为，也呼

吁广大消费者不要从任何渠道代购奶茶。消费

者通过跨城代购买到的茶颜悦色奶茶不仅特

别贵，还特别不好喝，并且很可能买到的奶茶

根本就不是茶颜悦色出品。

  茶颜悦色还称，他们的奶茶都是现调现

做，保质期很短，保存条件也很苛刻，一杯现调

奶茶经过高铁、大巴等交通工具，在没有合适

稳定储存条件的情况下进行长途运输，有极大

的食品安全风险。

  “食品安全大于天，这类已经触及食品安

全红线的购买，我们了解后都会‘一票否决’。

正如相关报道所言，为了打击奶茶代购，我们

的门店在接到大的订单时都会核实购买原因。

如确认是代购行为，门店会拒绝接单。确实不

敢在大家身体健康方面心存侥幸，也希望大家

能多多理解。”茶颜悦色表示。

  7月16日上午，记者以普通消费者的名义

致电茶颜悦色双塔国际广场镖局店，要求订购

100杯奶茶，门店工作人员以“订单量太大，无

法接单”为由，拒绝接收这一订单。

  但有业内人士分析认为，茶颜悦色这一举

措对打击代购行为到底有没有效果，目前还是

个未知数。“如果茶颜悦色不接收大订单，代购

者或许会化整为零，

在当地找一些人代买，这样只

不过会增加一定的代购成本而已。”

  那么，对于集中携带上百杯奶茶乘坐高铁

的行为，铁路部门是否有相关限制措施？为此，

记者7月15日曾拨打12306铁路服务热线进行

咨询。铁路工作人员回复称，按照铁路部门相

关规定，旅客乘坐高铁时可以携带常见的液

体，如饮用水等。“只要每人携带重量不超过20

千克。在进站口进行部分试喝后，还是可以带

上高铁的。”显然，铁路部门无法阻断跨省代购

者的步伐。

跨省代购引发热议

是否违法莫衷一是

  这种跨省代购行为是否违反相关法律

规定？

  有人撰文认为，这样一次跨省代购活动

实际涉及3份民事合同：一是代购人与委托人

之间的代理合同，这是一种平等自愿的民事

合同，只要双方意愿真实、所涉内容不违法，

便合法有效，代购“只能限于熟人、朋友之间”

这种说法并无法律根据；二是代购人与茶颜

悦色之间的买卖合同，这也没什么争议；三是

代购人与高铁之间的客运合同，这也没问题。

既然代购所涉上述3个合同都合法有效，贸然

断言这种跨省代购涉嫌非法经营，显然有点

武断。

  “跨省代购奶茶，这本身也算是劳动所得，

我觉得并未达到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程度，应

该不属于非法经营。”长沙一位律师向记者谈

了他的观点。

  而湖南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黄捷则认为，

这种以盈利为目的、针对不特定人群的大批量

代购行为，涉嫌多重违法。

  黄捷介绍，按照食品卫生法的相关规定，

食品生产经营者是指一切从事食品生产经营

的单位或者个人。食品生产经营人员未取得健

康证明而从事食品生产经营的，或者对患有疾

病不得接触直接入口食品的生产经营人员，不

按规定调离的，责令改正，可处以5000元以下

的罚款。

  “这种跨省代购就涉及食品生产经营中的

收购、储存、运输、销售等环节，代购人员没有

办理个人健康证明就从事食品运输，显然违反

了食品卫生法。”黄捷说，奶茶经过长途运输极

易发生变质、滋生细菌，严重时会危害委托人

的身体健康。

  黄捷认为，食品属于特殊商品，食品卫生

法第二条明确规定，国家实行食品卫生监督制

度。这种以盈利为目的，针对不特定对象进行

大规模的代购，已经属于食品经营性质的

活动。

  “由于其脱离了相关部门的监管，事实上

已经扰乱了市场秩序，属于非法经营活动，目

前根据新闻报道的情形分析，可能情节还不算

很严重，所以暂时尚不需适用刑法来处置。但

该类行为如果继续下去，构成情节严重或造成

严重后果等，便可能构成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

第四项所称的‘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

经营行为’，相关部门可以依法进行查处。”黄

捷说。

  在黄捷看来，这种跨省代购还极易引发

纠纷。“委托方对代购方的真实名称、身份、地

址等并不了解，也难以调查核实，很多委托方

采用先付款后收货的方式进行交易，容易发

生货物丢失、损坏或规格不符等现象，一旦发

生权益争议，委托方维权可能会遇到很多障

碍。另外，这些‘经营者’还涉嫌漏税等触犯税

法的问题。”

  黄捷建议，跨省代购网红饮料或食品，对

消费者存在食品安全隐患，对异地代购者存在

违法风险，最好不要尝试。

  北京乾城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李金宝律师

则认为，代购商品属于代理行为，属于消费者

与代购行为人或者商家之间的法律关系。“跨

省代购‘网红奶茶’，这种代购行为显然存在巨

大利润，属于有偿代理行为，也属于经营行为，

应该要依法严格登记。”

  李金宝分析说，按照2019年1月1日起施行

的电子商务法相关规定，交易行为发生在中国

境内，通过信息网络承接、开展业务的营利性

“代购”活动，属于电子商务活动，需要接受电

子商务法的监管。

  “虽然法律上没有对经营活动作出明确的

定义，但是经营活动有两个基本特征：面向不

特定对象，以盈利为目的。”李金宝说，如果借

差旅之便代特定几名亲朋好友购买商品，即使

收取一定的报酬或奖励，亦不宜认定为经营活

动；而如果以盈利为目的，高频率、多次数、高

金额地代多人购买物品的，应认定为经营活

动，应受电子商务法的约束。

  李金宝认为，按照电子商务法的要求，自

然人从事“代购”业务，属于商业服务行为，须

依法办理营业执照、获得相应行政许可、完成

税务登记并纳税。“这种跨省代购‘网红奶

茶’，如果没有相关的资质，可以认定为违法

经营活动。”

制图/高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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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杯奶茶从长沙到杭州的奇幻之旅

跨省代购“网红奶茶”违法否

  ▲ 近日，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局组织开展关爱“三留守”法治

宣传进乡村活动，向群众开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

本报记者 刘志月 本报通讯员 杨锐 摄  

   近日，陕西省定边县在全县范围内开展

禁毒宣传教育活动。图为公安民警向过往群众讲

解禁毒知识。 

本报记者 孙立昊洋 本报通讯员 张强 摄  

  ▲ 7月15日上午，四川省梓潼县遭遇强降雨袭击，

县公安局立即启动应急预案，组织民辅警开展抢险工

作。图为民警救助被洪水围困的群众。

本报记者 王建军 本报通讯员 宋健 摄  

  ● 近日，湖南长沙“网红奶茶”茶颜悦色因被跨

省代购，再次引发各界关注。有网友爆料，有一些人

专门从事代购茶颜悦色奶茶业务，一趟可以赚到数

千元

  ● 由于需要长距离运输，跨省代购给奶茶的品

质和声誉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茶颜悦色回应称，不支

持任何代购行为，希望代购者停止这种行为，也呼吁

消费者不要代购奶茶

  ● 跨省代购行为是否违反相关法律规定？有人

认为跨省代购网红饮料或食品，对消费者存在食品

安全隐患，对异地代购者存在违法风险，最好不要尝

试；有人则认为这属于民事代理，不属于非法经营


